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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2月 14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萨摩亚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报

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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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2月13日萨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

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此转递萨摩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报告（见附文）。 

 如果委员会提出要求，萨摩亚政府愿提供任何进一步资料。 

 

 

         常驻代表 

         大使 

         图伊洛马·内罗尼·斯莱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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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萨摩亚关于政府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而采取的行

动的报告 
 

  导言 
 

 为了与国际社会一起根除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包括根除助长恐怖行为的活

动，萨摩亚签署或加入了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若干国际公约和议定书。 

 萨摩亚是以下文书的缔约国：1963年《关于在航空器上实施的犯罪和某些其

他行为的公约》（东京公约）；1970年《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

法暴力行为的蒙特利尔补充议定书》；1970 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海牙

公约》；1971 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蒙特利尔公

约》）；1991 年《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蒙特利尔公约》。 

 鉴于 2001 年 9月 11日在美国发生的可鄙的恐怖袭击，并为了响应安全理事

会第 1373 号决议的要求，萨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了旨在预防和制止恐怖主义的

法律草案。目前，议会法案委员会正在审议此项法律草案。萨摩亚总理图伊莱

帕·塞莱莱·马列莱高伊阁下借 2001 年 11 月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之

际签署了 1999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立法措施 
 

 如下所述，2001 年 9月 11 日以前便订立有若干项关于恐怖活动和有组织犯

罪的立法措施。目前，议会正在审议预防和制止恐怖主义法案这一新的重要立法

措施，预期在 2002年 6月以前成为一项法律。 

 2001 年《预防和制止恐怖主义法案》将资助或协助资助恐怖行为定为犯罪行

为，可判以 5至 15年监禁。 

 该法案第 21 条规定，如果发现为从事或资助恐怖行为而筹集资金的活动，

最高法院有权命令冻结这些资金。总检察长也可请最高法院冻结涉嫌为从事恐怖

行为而筹集的资金。根据《1972年刑事诉讼法》，任何人都可请法院签发扣押令，

扣押被视为任何已发生犯罪行为的证据的任何财产。 

 关于洗钱问题，《2000 年防止洗钱法》是萨摩亚侦查、报告和起诉洗钱罪行

的法律和运作框架。该法涉及的恐怖活动包括恐怖活动直接或间接所得收益。该

法要求金融机构按要求报告任何可疑交易。 

 《防止洗钱法》以英联邦示范法为基础，融入了洗钱工作队关于洗钱问题的

40 项建议。与太平洋区域其他立法相比，《防止洗钱法》是一项涉及面广泛的法

律。就洗钱及相关恐怖活动而言，萨摩亚可依据此法全面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第 1373 号决议。此法所涉问题包括披露、报告、处罚、冻结和没收财产、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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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相互协助以及引渡和交还逃犯。此项法律并使萨摩亚最高法院能够冻结据称系

犯罪所得收益的任何资产。 

 需实施《防止洗钱法》的金融实体已订立准则，以便向中央银行报告可疑的

金融交易。如果可以肯定某一帐户与可疑交易有关，中央银行可请法院签发命令，

冻结该帐户资金。 

 1961 年《犯罪条例》涉及多项属恐怖主义性质的罪行，并规定了罚款、终身

监禁和死刑等不同程度的刑罚。 

 1960年《武器条例》禁止武器和弹药交易，包括武器和弹药的进口，除非有

许可证。警察拥有必要的权力，可收缴和扣押持有许可证的交易商的火器或弹药。

该条例禁止无证拥有任何火器或弹药。它并禁止拥有或携带任何武器、弹药或爆

炸物，除非用于正当、合法目的。警察有搜查和收缴的必要权力。与此相关的一

项措施是 1961 年《警察犯罪条例》，这一条例规定，在没有合法目的情况下携带

危险武器是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一年监禁。 

 已采取措施加强萨摩亚与太平洋和其他地区的警察和执法机构之间的情报

交流，包括与刑警组织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交流。 

 也已开始筹备建立一个金融情报单位，以便与海外金融情报机构联系，打击

跨境金融犯罪活动。 

 根据 1966年《移民法》，移民事务部长可拒绝为不受欢迎的外籍人提供安全

避难所，尤其是那些可能危及萨摩亚的和平、秩序和安全的人。议会目前正在审

议的预防和制止恐怖主义法案将规定警察有权逮捕涉嫌犯下恐怖行为的外籍人

和外国人。而且，此项法案将使最高法院拥有治外法权，审理《移民法》所涉的

任何事宜，不论其发生在萨摩亚境内或境外。 

 根据 1998年《民航法》，可能危及航空器的任何恐怖行为都是犯罪行为。该

法并禁止携带火器、爆炸物和其他武器进入航空器。 

 在为涉及资助或支持恐怖行为的刑事调查或程序提供协助方面，根据 1974

年《引渡法》，可以将萨摩亚境内任何被控犯有可引渡罪行者或任何据称被判犯

有可引渡罪行后非法在逃者逮捕并遣返至要求引渡国。如果所涉恐怖行为在提出

要求国属“可引渡罪行”，萨摩亚当局可逮捕并遣返犯罪人。 

 另一相关的法律措施是 1978年《许可证和护照法》，它规定任何人入境萨摩

亚都必须持有能使萨摩亚移民当局确切了解其国籍和身份的有效的近期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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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点 
 

 萨摩亚政府已指定外交部及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为国家协调中心，就安全

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所涉事宜交流信息或提供协助，萨摩亚政府已将这一事项

通报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2002年 2月 13日 

 

 


